中 央 研 究 院 行 政、技 術 人 員 陞 遷 序 列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列
	擬  陞  任  職  務
	參加陞遷評比條件
	備註

	
	職   稱
	官職等
	職務
	官職等
	需具資格
	

	１
	專門委員


	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


	簡任秘書

簡任編審

簡任技正
	簡任第十職等

	具簡任第十職等實授資格
	

	２


	簡任秘書
簡任編審

簡任技正

高級分析師

高級管理師

高級設計師
	簡任第十職等

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一職等
	科長
	薦任第九職等
	具簡任第十職等實授資格

具薦任第九職等實授資格
	

	
	
	
	薦任秘書

薦任編審

薦任技正
	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
	
	

	
	
	
	專員

分析師

維護工程師
	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
	
	

	３
	科長
	薦任第九職等
	薦任秘書

薦任編審

薦任技正
	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
	具薦任第八職等實授資格
	

	
	
	
	專員

分析師

維護工程師
	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
	
	

	４


	薦任秘書

薦任編審

薦任技正

專員

分析師

維護工程師
	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

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
	科員

組員

館員
技士

管理師

設計師
	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
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
	具薦任七職等實授資格

具薦任第六職等實授資格
	

	５


	科員

組員

館員

技士

管理師

設計師
	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

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
	辦事員

技佐

助理管理師

助理設計師
	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

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

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

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或第薦第六職等
	
	

	６
	辦事員

技佐

助理管理師

助理設計師
	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

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
	書記
	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
	具委任第二職等實授資格
	

	７
	書記
	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
	
	
	
	


